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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券代號  : 989)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China Motion Telecom International Limited （潤迅通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2 801,429 735,573
銷售及服務成本 (575,028) (480,485)

毛利 226,401 255,088
其他收益 12,681 11,494
分銷支出 (25,153) (17,022)
行政支出 (240,396) (228,367)
其他經營收入／（支出）
出售業務之收益 － 12,943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虧絀） 3 3,000 (5,190)

經營（虧損）／溢利 4 (23,467) 28,946
財務成本 (4,184) (5,38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溢利 (10,916) 2,038

除稅前（虧損）／溢利 (38,567) 25,603
稅項 5 (8,852) (12,826)

除稅後（虧損）／溢利 (47,419) 12,777
少數股東權益 (46) (5,504)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47,465) 7,273

股息 6 － －

每股（虧損）／盈利 7
－  基本 (9.03) 港仙 1.38 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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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而編製。本賬目按歷史
成本慣例編製，就物業及市場證券投資價值重估作出修訂。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經修訂會計實務
準則第12號「所得稅」。由於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未有任何特定過渡條款，故該經修訂會計政
策已被追溯採用。二零零三年度之比較數據亦已相應地作出重列。在此政策更改影響下，於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之累計虧損增加2,184,000港元及本年虧損減少38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
溢利滅少2,952,000港元）。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配合今年之呈報方式。

2. 分類資料

(a) 主要報告形式  －  按業務分類

營業額 除稅前（虧損）／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國際電信服務 500,652 438,323 (10,635) 39,264
移動通信服務 172,058 124,400 32,445 37,562
分銷及零售 128,719 149,658 (7,076) (279)
其他業務 － 127 － (375)
已終止業務 － 23,065 － 26,967

集團總計 801,429 735,573 14,734 103,139

未能分配項目 (45,422) (75,587)

分類（虧損）／溢利 (30,688) 27,552
淨財務收入／（成本） 3,037 (3,987)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溢利 (10,916) 2,038

除稅前（虧損）／溢利 (38,567) 2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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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次要報告形式  －  按營業地區分類

營業額 分類（虧損）／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76,209 108,408 42,984 49,232
香港 426,309 459,138 (18,878) 48,902
北美洲 174,266 143,639 (6,531) 2,096
其他亞太地區 124,645 24,388 (2,841) 2,909

801,429 735,573 14,734 103,139
未能分配項目 － － (45,422) (75,587)

801,429 735,573 (30,688) 27,552

3.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虧絀）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經獨立專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按公
司市值估值。投資物業重估盈餘3,0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虧絀5,190,000港元）已於綜合損
益表中計入／扣除。

4. 經營（虧損）／溢利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折舊37,93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1,481,000港元）及攤銷1,246,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9,052,000港元） 。

5.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 （二零零三年：16%）計算。香港利得稅撥
備因有可用作抵銷年內應課稅溢利之稅務虧損而減少  ，而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因該等虧損而節省之稅項為77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036,000港元）。

中國稅項指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按15%之適用稅率應付之所得稅。海外稅項已就年內之估
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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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綜合損益表中扣除之稅項金額指：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60 －
－過往年度不足之撥備 80 24

海外稅項
－本年度 1,030 2,082

中國稅項
－本年度 8,071 9,249
－過往年度多提之撥備 － (1,779)

遞延稅頂 (389) 2,952

8,852 12,528
聯營公司應佔稅項 － 298

8,852 12,826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7. 每股（虧損）／盈利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47,465) 7,273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 (9.03) 港仙 1.38 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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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集團之股東應佔虧損47,46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溢利
7,273,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25,475,573股（二零零三年：525,475,573股）
計算。

(b) 由於將可能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兌換為普通股股份將對每股基本（虧損）／盈利造成反攤薄
效應，故未有呈列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
／盈利。

8.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用以抵押本集團取得之銀行融資額之固定資產之賬面淨值約為
176,37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60,737,000港元）。

9.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於賬目中作出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額
作出之擔保 － － 280,961 282,831

就附屬公司未能履行合約
責任向第三方作出之擔保 29,041 33,874 23,924 31,874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集團憑藉強大的網絡，在主要市場內已成功確立為一個綜合電信服務
供應商。我們擁有清晰的業務模型，專注三大核心業務：國際電信服務、移動通信
服務、分銷及零售。

集團已經進一步擴展服務至一些對中國跨境電信服務需求旺盛的其他主要海外市
場。海外業務的營業額比去年增長78%。

集團透過優化業務結構改善成本效益。後勤管理部門的整合可以為不同業務單位提
供支援，並以更靈活的經營方式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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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信服務

集團的國際電信服務業務主要包括國際長途電話批發服務及國際長途電話零售服
務，其營業額較去年增長14%，達5億1百萬港元。國際長途電話批發業務對國際電
信服務業務增長的貢獻顯著，而處於起步階段的國際長途電話零售業務的發展也達
到預期目標。

在本回顧財政年度，集團已於越南、日本及英國開展國際長途電話批發服務。新發
展的海外市場所帶來的貢獻，見證了集團海外市場發展策略的成功。國際長途電話
總通話量亦因新增海外市場的發展，較去年增加一倍，至本回顧財政年度的24億分
鐘。

產品方面，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在香港推出「ChinaOne 0050」，隨後並在新加坡、
台灣和美國十個州陸續取得國際長途電話零售牌照。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
「ChinaOne 0050」用戶人數約120,000，預期將於來年繼續增長。為順應「自由行」計
劃，我們亦針對不同的跨境旅客，為他們度身訂做推出多種國際長途電話卡。

移動通信服務

集團的移動通信服務業務之營業額達1億7千2百萬港元，較去年上升38%。虛擬網
絡(MVNO)業務之理想增長抵銷了30,000份中國移動客戶服務合約期限於二零零三
年九月屆滿而減少的收入。餘下的70,000份中國移動客戶服務合約期限亦已於二零
零四年三月底屆滿。

以「CM Mobile」為MVNO品牌的移動電話服務旨在提供多元化產品和優質服務，以
滿足不同的客戶需求。「1卡2號」移動電話服務，已從廣東省擴展至上海，並且為內
地遊客提供預付儲值卡。「CM Mobile」也是首個在香港推出「雙重網絡」的移動服務
營運商。

集團憑籍在跨境電信的優勢，廣大的分銷及零售網絡及客戶服務之經驗，令「CM
Mobile」積極吸納經常穿梭中港兩地的旅客為新客戶。集團之移動通信服務用戶人
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底達60,000名，當中大部份客戶皆是通過「潤迅概念」銷售店吸
納的。

集團的移動通信服務業務亦已開始拓展海外市場。於二零零四年四月，集團在台灣
獲得移動服務經營試驗牌照，預計將於今年稍後時間推出相關服務。我們亦積極探
求機會，延伸「1卡2號」移動服務至內地旅客主要往返的東南亞地區。

隨著集團致力發展本地及海外市場，我們相信MVNO業務將在本財政年度底達到收
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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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及零售

於回顧財政年度內，非典型肺炎的爆發及經濟衰退令香港市場雪上加霜，廣泛影響
到零售行業。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潤迅概念」作為一站式的通信和數碼電子產品
的銷售店，無可避免受到影響。分銷及零售業務的營業額下降14%，至1億2千9百
萬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年底，為抓緊「自由行」計劃帶來的機遇，集團訂定有關的業務和市場
計劃。為此，集團對「潤迅概念」重新定位。除了引進一系列的新產品及服務外，集
團亦已重新調配店鋪的位置，藉以加強銷售網絡，方便本地客戶和內地遊客。截至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我們在香港擁有27間銷售店。全新的旗艦店亦已於二
零零四年六月開幕，為客戶提供全面的售前及售後服務。

我們在二零零四年初在香港獲得和記3G產品的代理權，及「自由行」政策將伸延至
整個廣東省及中國其他省份，將對我們的分銷及零售業務在未來一年產生積極的推
動力。

長途電話代理業務

在受讓深圳潤迅網絡通信服務有限公司25%權益的第一階段已按協議期限完成。此
公司於中國經營長途電話代理業務。此階段之總轉讓價格為1億2千9百萬港元，所
產生之有關商譽攤銷已計入綜合損益表內「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溢利」項目中。

展望與總結

隨著政府推動經濟的措施漸見成效，集團預計，香港的整體業務環境將得以改善。
此外，世界各地的經濟復蘇將使市場環境變得更為理想。在這些有利因素下，集團
將繼續執行其全球發展策略。

在有利的進入市場條件，如市場規模及當地合作伙伴皆合適的情況下，集團將繼續
發展海外市場。於本年，儘管去年的劇烈競爭環境仍將持續，但集團預計國際長途
電話業務將保持穩定增長。今後，集團將考慮開拓更多的海外市場，如澳洲，及主
要的歐洲及東南亞國家。

集團將結合三個核心業務分別在銷售及推廣方面的優勢，讓國際電信服務及移動通
信服務的業務，通過分銷及零售業務的支援，務求緊密合作，把握並發揮互惠互利
的優勢。董事會期望MVNO和分銷及零售業務將獲得良好發展，惟本年將仍會面臨
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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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回顧年度所作的努力，已為未來的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對此，集團有理
由期望在本財政年度的虧損將會減少。

財務狀況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手持流動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5千3百萬港元。
銀行借貸總額約為1億2千6百萬港元，其中1億2千4百萬港元以港元結算，而2百萬
港元則以美元結算。集團的銀行貸款以每月定期還款形式償還，最後一期供款到期
日為二零一三年八月。按現有總借貸與股東資金百份比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仍保持
良好水平之18%，與上年度相若。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總額約為9千1百萬港元（不包括物
業按揭貸款），當中已動用約6千4百萬港元。本集團於該結算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連同未動用的銀行融資額，預計將足夠償還債務及支付其營運開支。

外匯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若干客戶應付支出及客戶應收賬款分別以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故本集團
須承擔人民幣及美元的波動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請352名全職僱員。於年內僱員總支出（包
括董事酬金）為1億2千2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一直與現行市場慣例相若，並
根據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彼等薪酬。

除薪酬外，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其他附帶福利，包括培訓津貼、公積金及醫療保
險。本集團亦已向本公司若干董事及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購股權。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巳與本公司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
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賬
目）進行討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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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彼等須根據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並膺選連任。

在聯交所網頁內披露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段至第45(3)段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年報，將於適當時
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頁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侯東迎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侯東迎先生、水明華先生及李斌博士； 非
執行董事李軼聖先生及李國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容永成先生及何鍾泰博士；
以及李軼聖先生之替代董事胡斅君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